
科目，贷记“住房周转金”科目。

企业按规定应交纳的住房公积金，借记“住

房周转金”（应由企业交纳的住房公积金部分）、

“应付工资”（应由职工个人负担，企业代交的住

房公积金部分）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住房周转金不足以交纳应由企业负担的住

房公积金的企业，按有关部门核定允许在管理

费中列支的住房公积金部分，借记“管理费用

—— 住房公积金”科目，贷记“住房周转金”科

目。

企业给予职工的住房补贴和住房困难补

助，借记“住房周转金”科目，贷记“应付工资”

（企业给予职工的住房补贴部分）、“现金”等科

目；企业用住房改革方面的其他费用性支出，借

记“住房周转金”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三、企业购买职工住房产权或使用权，按实

际支付的价款，借记“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属于应由

住房周转金负担的部分，还应借记“住房周转

金”科目，贷记“资本公积”科目；属于应由公益

金负担的部分，还应借记“盈余公积——公益

金”科目，贷记“盈余公积——一般盈余公积”科

目。

四、企业出售职工住房，应区别情况处理：

出售职工住房全部产权的，应按照固定资

产出售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应按固定资产帐面

净值，借记“固定资产”科目，按已提折旧，借记

“累计折旧”科目，按固定资产原价，贷记“固定

资产”科目；发生的出售收入，借记“银行存款”

等科目，贷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出售国有住

房上交的住房出售收入，借记“固定资产清理”

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出售住房发生的

净收益，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住房

周转金”科目；如发生净损失，作相反会计处理。

出售职工住房部分产权的，也应按照上述

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上述出售的职工住房，如果原属于用公益

金购买的，还应同时按已出售资产中原用公益

金支付的价值部分，借记“盈余公积——一般盈

余公积”科目，贷记“盈余公积——公益金”科

目。

出售职工住房使用权的，企业收到的出售

收入，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住房周转

金”科目；已出售使用权的住房在提取折旧时，

借记有关费用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企业

应将已出售使用权的住房单独作为一类固定资

产进行核算。

企业分得的企业职工出售或出租拥有部分

产权的住房收入，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

“住房周转金”科目。

企业应将已出售部分产权的职工住房的原

价、累计折旧，以及企业职工出售、出租拥有部

分产权的住房，在备查簿中进行登记。

五、企业所提取的职工住房折旧、从税后利

润中提取的公益金中用于住房方面的资金、取

得的住房周转金、借入的用于住房方面的资金、

购入住房使用权的摊销等，均应在“住房基金”

备查簿的贷方登记；企业用住房基金购买住房、

改造职工住房、交纳公积金、归还住房租赁保证

金和住房借款等，均应在“住房基金”备查簿的

借方登记；“住房基金”备查簿的期末贷方余额，

反映为可用于住房方面的资金。

六、本规定如与（93）财会字第 47 号文件规

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关于旅行社缴纳质量保证金有关会计处理的通知

（1995 年 3 月 6 日财政部发布）

国家旅游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财政厅（局）：

为了加强对旅行社服务质量的监督和管

理，维护我国旅游业的声誉，经国务院批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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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实行质量保证金制度。根据《旅行社质量

保证金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现对旅行社缴

纳质量保证金有关会计处理问题通知如下：

一、企业应在资产类科目中设置“172 存出

保证金”科目，核算企业按规定缴纳的质量保证

金。

二、企业按规定缴纳的质量保证金，借记

“存出保证金”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按规

定收到的质量保证金利息，借记“银行存款”科

目，贷记“财务费用”科目。

企业未达质量标准发生赔偿，按规定补足

质量保证金，借记“营业外支出——质量赔偿损

失”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三、企业存出保证金，包括在“资产负债表”

中“其他长期资产”项目中，并在第 29 行项目

下，增设“其中：存出保证金”项目，单独反映企

业按规定存出的质量保证金。本项目应根据“存

出保证金”科目的借方余额填列。

关于印发企业交纳土地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

（1995 年 3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

国务院各有关主管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

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的规定，现对企业交纳土地增值税有关

会计处理办法的规定通知如下：

一、交纳土地增值税的企业应在“应交税

金”科目下增设“应交土地增值税”明细科目进

行核算。

二、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

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企业，按规定计算出应交

纳的土地增值税，应分别以下情况进行会计处

理：

1. 主营房地产业务的企业，应由当期营业

收入负担的土地增值税，借记“经营税金及附

加”（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税金”（外商投资

房地产企业）、“营业税金及附加”（股份制试点

企业）、“营业税金”（对外经济合作企业）等科

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

2. 兼营房地产业务的企业，应由当期营业

收入负担的土地增值税，借记“其他业务支出”

〔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交通、民航）、邮电、施

工企业、外商投资工业、农业、商业、交通、施工

企业〕“其他营业支出”（金融企业）、“营业税金

及附加（旅游、饮食服务、保险企业、股份制试点

企业）、“营税金”（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外商投资

租赁、旅游企业）、“内部供应和销售支出”〔运输

（铁路）企业〕、“其他营业税金”（外商投资银行）

等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土地增值税”

科目。

3. 企业转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连同地上

建筑物及其附着物一并在“固定资产”或“在建

工程”、“专项工程支出”、“固定资产购建支出”

等科目核算的，转让时应交纳的土地增值税，借

记“固定资产清理”、“在建工程”、“专项工程支

出”、“固定资产购建支出”等科目，贷记“应交税

金——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

三、企业交纳土地增值税时，借记“应交税

金——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等科目。

四、企业在项目全部竣工结算前转让房地

产取得的收入，按税法规定预交的土地增值税，

借记“应交税金——应交土地增值税”科目，贷

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待该房地产营业收入实

现时，再按本规定第二条第 1、2 款的规定进行

会计处理；该项目全部竣工、办理结算后进行清

算，收到退回多交的土地增值税，借记“银行存

款”等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土地增值

税”科目，补交的土地增值税作相反的会计分

录。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